附件2：

《粮油产业化龙头企业统计表》有关指标说明

1.设计生产能力指企业设计日处理原料能力，其中：大米加工企业为日处理稻谷能力，按每天开工两班16小时计算；小麦粉加工企业为日处理小麦能力，按每天开工三班24小时计算；食用植物油加工企业按油料处理能力和精炼能力分别填报，按每天开工三班24小时计算，精炼能力指对原油（又称毛油）进行加工，能够生产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四级以上（含四级）食用植物油的能力。玉米加工企业为日处理玉米的能力，按每天开工两班16小时计算；挂面生产企业为日加工挂面成品的能力，按每天开工三班24小时（含机器检修时间）计算；方便面生产企业为日生产方便面成品的能力，按每天开工三班24小时（含机器检修时间）计算；饼干生产企业为日生产饼干成品的能力，按每天开工三班24小时（含机器检修时间）计算；米粉生产企业为日加工成品的能力，按每天开工三班24小时（含机器检修时间）计算；饲料加工企业为日生产饲料成品的能力，按每天开工两班16小时计算。

2.同一生产线加工两种及两种以上原料，在填报生产能力时，按处理原料（加工）最大的品种的生产能力填报。

3.年生产能力按日处理原料能力×250天计算。
